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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快遞 

經濟部預告「企業併購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
 

企業併購法自 91 年公布施行後歷經二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

104 年 7 月 8 日，今經濟部於 10 月 7 日預告修正「企業併購法」部分條文

草案，除針對近年來各界對於增加併購彈性及保障股東權益予以呼應外，

為促進友善併購新創公司環境，對於租稅措施亦作部分修正。謹提供本次

增訂/修訂之重點內容如下供參。 

 

修法方向 條次 增訂/修訂內容 

保障股東權益 

第 5 條 

明定董事就併購交易之自身利害說明及贊

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，應於股東會開

會通知時揭露 

第 5 條之 1 

 針對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持股超過百分之

十之股東且為其他參加併購公司之董事

時，其對併購案已有利害關係，於該公

司併購決議之股東會即有揭露之義務，

爰增訂該股東於股東會上說明相關資訊

之義務。 

 爰明定該股東之說明應於股東會開會通

知時揭露。 

第 12 條 

對於出席股東會並投票反對併購之股東，

亦需有退場機制以保障其股份財產權，爰

增訂投票反對併購之股東亦可行使股份收

買請求權。 

增加併購彈性，

放寬非對稱併購

適用範圍 

第 18 條、 

第 29 條及 

第 36 條 

為增加併購之彈性與效率，放寬適用非對

稱式併購之條件，增加以淨值為計算標準

時，如併購公司併購所支付股份、現金及

其他資產之對價總額，以及被分割公司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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割讓與之營業價值，如不超過其淨值之百

分之二十，其併購毋須經股東會決議，僅

須由董事會決議，以加速併購程序。 

擴大租稅措施，

並友善併購新創

事業租稅環境 

第 40 條之 1 
明定併購取得之各項無形資產，得按實際

取得成本於一定年限內平均攤銷。 

第 44 條之 1 

為促進友善併購新創公司環境，明定因合

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新創公司個人股東所

取得之併購對價，如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

之股利所得，得全數選擇延緩至次年度起

之第五年課徵所得稅。 

 

勤業眾信觀點 

1. 本次修法除因應司法院於 107 年作成釋字第 770 號解釋，針對現

行企業併購法未使股東能及時獲取相關併購資訊之股東權益保障

予以修正外，對於放寬非對稱併購適用範圍之修正，對於活絡國

內企業併購活動將會產生更大的助益； 

2. 而針對併購取得的無形資產，此次修法納入除商譽外之其他併購

取得可辨認無形資產，得按實際取得成本於一定年限內平均攤

銷，亦符合所得稅法量能課稅之原則。 

3. 此外，本次修法為能友善併購新創事業環境，針對公司進行合併

或分割設立未滿五年尚未公開發行之新創事業，原該消滅公司或

被分割公司之個人股東所分配之股利所得（投資收益），而應於

併購當年度課徵之所得稅，考量新創公司之個人股東雖有併購意

願，卻未必能立即於併購當年度繳納稅款，准其得選擇全數延緩

至次年度起之第五年課徵所得稅，擇定後不得變更，將有助於新

創事業個人股東參與併購之租稅成本；惟若該個人股東於延緩課

稅期間內轉讓其合併或分割對價取得之股份，則應於轉讓年度案

轉讓股份比例申報股利所得課稅。 

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，歡迎您與我們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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